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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背景說明

正確性
新聞重要原則

1

新聞學是一門
查證確認的學科

Journalism as a 
discipline of verification

2

民眾最愛看新聞

3

事實查證成為
新聞專業的重要
指標與記者職能

的核心

事實的呈現
需要經過查證

「內容不實、
不公」被申訴
事由第一名

新聞報導
申訴案件第一名



項目 年度 110 109 108 107 106

申訴電視新聞報導 589件
(36.07%)

626件
(25.2%)

1676件
(59.7%)

911件
(45.2%)

583件
(41.1%)

申訴電視政論節目 182件
(11.05%)

183件
(7.4%)

220件
(7.8%)

89件
(4.4%)

84件
(5.9%)

項目 年度 110 109 108 107 106

申訴電視新聞報導
內容不實、不公

217件
(36.84%)

247件
(39.4%)

936件
(55.8%)

431件
(47.3%)

191件
(32.8%)

106年 - 110年 民眾申訴電視新聞及政論節目之件數與占比

民眾申訴電視新聞報導「內容不實不公」之件數與占比

資料來源：106年-110年NCC傳播監理報告

資料來源：106年-110年NCC傳播監理報告



未經查證的不實訊息，可能造成社會恐慌、危害民主

違反事實查證致損害公共利益

由裁處案例瞭解製播新聞如何實踐事實查證



1. 「事實查證原則」
規定之立法理由

Part 2  事實查證法理與學理探討

2. 新聞報導與政論
節目適用事實查證
原則之法律依據

3. 查證情形屬合理程
度之考量面向

4. 合理查證義務高低
程度之考量面向

5. 損害公共利益之
認定、事後更正或
事後平衡報導



1. 事實查證原則規定之立法理由

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
公平原則。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節目或廣告

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27  2

衛星廣播電視法

27 43

四、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
公共利益。

回應廣電法第13條規定：…新聞節目，指以事實為基礎
之新聞報導、評論或其他形式之節目；…節目內容均應

客觀、公正、確實、完整，且不具廣告性質。

媒體身為社會公器，事實查證是製播新聞的必要程序。

媒體必須就所提供的資訊來源提出證據資料，
「雖不以能證明其真實為必要，惟仍應有相當理由確

信其為真實」



27  2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立法精神

27 43

媒體是社會公器，製播新聞時應基於承擔公共責任及
維護消費者權益之前提，將事實查證理念落實至

採、編、播等環節，並明確責任歸屬。

對於播送之內容應力求證據充足，避免無根據猜測，
以確保產出內容的正確性。

如發生錯誤應勇於承認，並即時為後續適當之處理。



2. 新聞報導與政論節目適用事實查證原則之法律依據

「評論」屬人民言論自由的範疇，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的維護，
但是在發表評論時也要顧及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的保護，

法律不得不對言論自由作合理的限制。

言論自由
最大保障
合理限制

事實-能證明真實與否；意見-主觀的價值判斷；評論過程夾論夾敘，
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時，始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問題。

（釋字第509號吳庚大法官所提協同意見書）

夾論夾敘

就其所提供之資訊來源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
雖不以能證明其真實為必要，

惟仍應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
合理查證



必須力行的新聞技能

合理性認知 對事實查證的合理性要求 合理性行動

3. 查證情形屬合理程度之考量面向

查證是避險行為，
降低訟訴風險

任何原因都不能成為
不查證事實的藉口

查證人員包含採、編、
播等相關人員

消息來源有效性

及可信度
消息來源透明度

觀察： +檔案

訪問：who? 

where? when..

文件： 官方正
式文件/ 各媒體
效力不同

持續蒐集/更新/更
正

避免過度簡化/去
脈絡

公開訊息取得過程

確認數字與個資

訂定事實查證
倫理準則

考慮採用事實
查證檢查表



4. 合理查證義務高低程度之考量面向

新聞呈現的限制與資源 新聞內容的主、客觀偏向

做到平衡報導，
兩方意見並陳，
會降低認為需要
查證的義務程度。

採用書面文件，
證據力大於說
話，被認為可
降低查證義務。

權威消息來源、
來源願意具名，
便可將證明為真
的責任轉移到消
息來源，降低查
證義務的程度。

發展出不同的書
寫策略，降低查
證義務。

例如不寫沒有查證
或尚未查證的訊息、
縮小篇幅簡單提供
有限的訊息、註明
記者已進行查證行
動(已致電….)。

涉及個人的主觀經驗、意見或分析評論等

採用客觀的事實，如文件、會議記錄、錄音檔等

目睹事件的訊息來源，如親臨法庭聽審判

訊息來源是公開、具名的客觀資訊，如公關稿

新聞標題與新聞背景資料，常被忽略查證的義務性，
認為可以上網查。

發展中的新聞因訊息的浮現非一次到位，難以掌握
事實查證的範圍與時間點。



4. 合理查證義務高低程度之考量面向

訊息來源的權威高低

權威機構的內
容，或者政府
首長、法官、
學者專家等，
會被認為無須
查證。

雖然公關或發言
人的可信度較低，
但在競爭與即時
供稿的壓力下，

被歸為無須查證。

不涉及他人利
害關係、無爭
議、影響力不
大、新聞效益，
低會降低查證
義務的程度。

具名的消息來源
與同業的新聞報
導，降低記者認
為需要查證的義

務程度。

與記者已知的相符程度

記者所得的訊息與已知的相符程度
越高，認為查證的義務程度越低。



5. 損害公共利益之認定、事後更正等議題

公共利益 複雜浮動且具抽象概括性的概念

1 2

3 4

四種共通性 維護社會秩序1

符合社會價值

「公共」的概念
隨情境而異

負責與承諾

2

3

4

大多數民眾(優勢原則)

真正的公共意志(共同利益理論)

社會的主流價值或意識型態
(絕對理論)

引發社會問題（社會恐慌）、破壞社會秩序、
重大犯罪、阻礙正確訊息接收等

訊息澄清

更正的速度：
即時，避免「後真相」現象

1

更正的呈現：
注意時段、節目、長度等相同質
量的報導等比例原則，避免大街
罵人、小巷道歉 不對等訊息呈現

2

更正的事實查證：
提供正確客觀、平衡公平訊息

3

更正的態度：
勇於承認錯誤，說明錯誤並澄清

4

更正



Part 3  分析方法
編號 報導

類型
節目內容 節目型

式
播出時間

1 選舉 毀韓放大招 羅智強爆暗黑兵
團作戰模式

新聞
報導

108/05/06 

22:04~00:00

2 選舉 韓家軍手機都被掌握 新聞
評論

108/06/24 

23:38~00:00

3 防疫 「確診吐血倒臥市場」新聞快
訊

新聞
報導

110/05/21   

17:00~17:45

4 外交
國安

論評東南亞各國疫情嚴重 新聞
評論

109/03/24 

22:00~00:00

5 外交
國安

美國CIA局長訪台 估傍晚6點
降落松機、美國CIA局長訪台

專機降落松山機場

新聞
報導

109/11/22                                                             

16:30-17:00                                                                             

17:45-20:00

6 政府
施政

高雄市網路輿情分析花280萬
養網軍?

新聞
報導

108/03/29 

12:58~13:00

7 政府
施政

報導韓國瑜新聞太多 NCC開
罰中天100萬元

新聞
報導

108/03/28 

12:16~00:00

7個核處案例

影片分析：涉及的議題、內容呈

現方式（報導形式 / 內容呈現）、

查證情形、致損害何種公共利益、

問題與檢討、整體製播建議

「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

委員的審查意見

部分案例曾提請行政訴訟的

法院判決書 (案1, 2, 7)



Part 4  案例分析
第1案「毀韓放大招羅智強爆

暗黑兵團作戰模式」



報導型式：主播+OS+SB羅智強
+OS+SB羅智強+OS+SB韓國瑜+OS 

內容呈現：羅智強是接獲網友爆料…

主播稿：羅智強爆料網路上有所謂
的暗黑兵團…

內容呈現

查證情形

公共利益

問題檢討

新聞報導的消息來源是羅智強，而羅智
強的消息來源是「網友爆料」

單一消息來源

未出現任何查證的言詞或行動

（1）本案具有事實真偽問題…不實資訊可能
對個人權益或公共利益造成嚴重傷害，甚至
影響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

（2）與選舉活動相關，錯誤資訊或混淆不清
的訊息，將導致社會大眾參與民主選舉活動
的錯誤認知，進而做出錯誤的判斷，產生民
主政治的負向影響。

（3）明知訊息來源為網路訊息，但未進行查
證，民眾若採信新聞報導內容，人心氣憤，
將危害社會秩序之安定。

（1）常誤以為有民意基礎或具知名度的人物，
不用查證。

（2）只呈現單一消息來源，且未經查證

（3）本案查證的成本並不高，也非高難度的
事實查證。

（4）本案未送媒體的倫理委員會討論，未落
實自律精神。

（5）不能為了搶快播出，以「滾動式報導」
為理由，規避查證的必要性。



第2案 韓家軍手機都被掌握！



第2案 韓家軍手機都被掌握！



報導型式：新聞評論，主持人抛問
題，連線來賓陳述意見。

內容呈現：（1）鏡面標題「管區敲
門問“幾人去新竹造勢”』 龍介仙：
韓家軍手機都被掌握！」；（2）引
述網友的問題提問，並據此連線來
賓評論（3）來賓評論：這個消息來
源不知道是誰跟你說的，正確。…

（4）主持人在來賓評論過程，不斷
附和來賓觀點。

內容呈現

查證情形

公共利益

問題檢討

（1）消息來源為「網友」，主持人未提
及網友任何資訊，也未說明網路出處，
更未提及查證。（2）來賓的評論內容，
涉及新聞事實，未說明查證情形。（3）
未見主持人詢問或提醒來賓說明消息來
源。

（1）來賓並非單純的針對已知的事實發表意
見，而是曝露許多新的事實。但未見消息來
源，也未說明查證情形。

（2） 評論人所說內容的查證並不難。

（3）節目主持人抛給評論人的訊息亦來自網
友，也未進行事實查證。

（4）主持人是守門人之一，當來賓的發言內
容過於誇大或重大時，應詢問事實查證情形。

第2案 韓家軍手機都被掌握！



第3案 萬華卡拉OK老闆娘確診吐血



報導型式：插播新聞，新聞快訊。
主播乾稿+畫面字卡

內容呈現：（1）鏡面出現最新消息
「確診吐血倒臥市場」的字卡；
（2）主播播報：「我們剛剛收到最
新的消息，台北市萬華茶室感染擴
大…」（3）當時萬華群聚感染令人
擔憂，字卡內容已經十分聳動，主
播的播報更是加油添醋「不斷抽搐
吐血」，十分驚恐。

內容呈現

查證情形

公共利益

問題檢討

缺乏消息來源，主播只說「收到最新消
息」，但這個「最新消息」是否經過事
實查證？其程序如何？皆未說明，顯然
是為了搶快而未經查證就以乾稿的方式
先行播出。

第3案 萬華卡拉OK老闆娘確診吐血

不難
查證
卻未
查證

更正
速度
太慢



第4案 評論東南亞疫情



內容呈現 公共利益查證情形
問題檢討

第4案 評論東南亞疫情

報導型式：屬評論類
型，但來賓評論時，
自己準備11支網路影
片。這部分已非是評
論意見的表達，而是
「事實的報導」。
內容呈現：鏡面標題
一直呈現「東南亞淪
陷！？印尼窄巷運送
"無防護衣"確診者嚇
壞，餐廳沒人，教堂
大消毒！！」。
來賓發言時，主持人
僅附和，未提問。

網路影片未
標註來源，
來源未說、
主持人沒問，
未查證。讓
來賓看影片
說故事。

1. 未進行查證之錯誤
訊息引發民眾憤怒抗
議，造成該國民眾的
傷害，延伸出歧視該
國的意涵，恐影響雙
方的外交互動關係。
2. 不能將事實查證的
責任以「來賓提供」
為卸責的藉口。
3. 主持人是節目播出
前的最後一道守門，
應適時提問來賓事實
查證的依據。
4. 11支網路影片所敘
述之人、事、方法均
明確而具體，屬可被
檢驗之「事實描述」。
5. 疫情事涉國家社會
的重大公共利益，應
更為謹慎。



第5案 美國CIA局長訪台

第1則新聞 30秒



第5案 美國CIA局長訪台

第2則新聞 2分30秒



內容呈現
公共利益查證情形

問題檢討

報導型式：第1則屬
插播新聞，主播稿+

畫面字卡。

第2則，15秒主播稿
+2分多鐘的記者OS；
沒有任何訪問。

內容呈現：第1則，
鏡面強調「獨家」與
「CIA局長」。主播
稿提到「獨家」與人
事時地物等明確訊息.

第2則，標題明確標
註美中情局長訪台；
母子畫面，主畫面中
情局長(未標註資料
影片)，子畫面松機
的美專機；全程OS.

第1則，僅聲
稱「根據三
立新聞獨家
掌握」，缺
乏消息來源、
未提及任何
事實查證。

第2則，播出
前已有多家
媒體播出外
交部否則CIA

局長訪台；
僅以「根據
瞭解」為消
息來源，未
查證外交部。

第5案 美國CIA局長訪台



後續 第5案 美國CIA局長訪台

「更新」非「更正」第3則新聞



第6案 砸280萬盯網路？高市府挨批養網軍



內容呈現 公共利益查證情形
問題檢討

報導型式：新聞報
導主播+OS+SB訪問
李小姐與男性市民
+OS+SB韓國瑜+OS。
內容呈現：鏡面標
題圍繞在「280萬」
及「養網軍」。主
播：這不是在硬拗
嗎？國民黨團之前
召開記者會，質疑
農委會編了1450萬
招募網軍…現在被
人家發現…那這個
是不是要找網軍
呢？…

(1)本案查證並
不困難，文件
公開單位與聯
絡人電話，卻
未查證。(2) 標
案公告日期

「107年11月11

日」，韓上任
日期12月25日。
(3) 訪問市民的
內容並不是事
實查證；求證
市長的場合擁
擠吵雜，效果

不佳。。

(1) 未善盡查證義務，
應查證、能查證、
卻不查證。由於記
者有簡短訪問韓國
瑜，難以證明記者
有「真實惡意」，
但明顯違反事實查
證原則，致民眾懷
疑政府施政（市民
訪問），破壞新任
市長的形象與誤導
施政內容的認知。

(2) 更正僅出現在該媒
體的新聞網站，而
不是在錯誤訊息播
出的節目中提出更
正說明，前後報導
明顯不對等。

第6案 砸280萬盯網路？高市府挨批養網軍



第7案 NCC開罰中天百萬 相關報導



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

涉己新聞
涉己新聞



整體性問題與檢討

NEWS

Part 5

節目類型與事實查證 新聞涉及議題與事實查證



製播建議Part 5

製播前建立合理程度
事實查證的正確認知 新聞節目的呈現形式 新聞內容製播建議



製播建議Part 5

主播、主持人與鏡面的建議 訊息更正的建議



共創美好時代的到來

1

2

3

4

民眾最喜歡看的頻道是
新聞台，大家加油！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